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8-137号 

债券简称：15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272  

债券简称：18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650 

债券简称：18金科 02     债券代码：112651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的金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审批的担保金额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为预计担保额度，将根据参股公司融资情况决

定是否予以实施。截止目前，本次预计的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

署。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

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开发建设需要及正常的资金需求，为了提高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征信，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切实提高融资上账效率，推动参股

房地产项目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作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股东，原则上按持

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超过持

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则公司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

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

合计不超过 37 亿元。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审批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截止目前，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预计担保情况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已审议通过

的担保金额 

已公告担

保发生额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新增担

保金额 

剩余担保

金额 

许昌金耀房地产有限公司 - - 59.09% 40,000 40,000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 - 98.61% 150,000 150,000 

洛阳都利置业有限公司 - - 93.85% 47,000 47,000 

郑州新银科置业有限公司(注) 112,000 102,000 99.48% 30,000 30,000 

南宁市耀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新成立 25,000 25,000 

重庆美城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新成立 30,000 30,000 

遵义美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新成立 20,000 20,000 

重庆金江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 新成立 20,000 100,000 

句容市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0 - 新成立 1,000 16,000 

重庆西联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5.75% 7,000 7,000 

合计 
 

- 
 

370,000 465,000 

注：郑州新银科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8 年经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为

79,000 万元，同时获得重庆金科正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调剂 33,000 万元，已公告金额

102,000万元（详见 2018-074号公告），所以可用剩余额度为 10,000万元。截至本次预计

新增担保额度时，郑州新银科已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参股公司，原剩余担保额度不再有

效，故本次新增的 30,000万元即为剩余担保额度。 

上述事项已经 2018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表决结果为：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公司连续十二月内担保金

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即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许昌金耀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4月13日 

注册地址：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芙蓉大道与永兴东路交叉口东北芙蓉商

务中心3幢8层3-2号 

法定代表人：孟祥东 

注册资本：8,000万元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服务；房屋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33.34%股权,由正荣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郑

州正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荣置业”）持有其33.33%的股权，由重

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郑州澄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

州澄方”）持有其33.33%的股权。公司与正荣置业、郑州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33.33%

郑州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郑州正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许昌金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33% 33.34%

正荣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06158.HK)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最终产权人

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澄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565.SH）

 

该公司系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9,522.61万元，负债总额为11,535.98

万元，净资产为7,986.63万元，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00万元，利润总额

-13.37万元，净利润-13.3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 公司名称：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7月24日 

注册地址：郑州市中原区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郭厂村委会办公楼1楼 

法定代表人：陈建国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城中村改造、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室内外

装饰装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洛阳安得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洛阳安得居”）持有其 49%的股权。公司与洛阳安得居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51%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洛阳安得居置业有限公司

49%

王民、赵方、孙瑞敏、冷辉、
李通为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238,128.99万元，负债总额为

233,662.04万元，净资产为4,466.95万元，2017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0.00万元，

利润总额-87.75万元，净利润-65.81万元。 

截止2018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60,201.30万元，负债总额为

256,583.44万元，净资产为3,687.17万元，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16万元，

利润总额-2,116.79万元，净利润-1,785.7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 公司名称： 洛阳都利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11月21日 

注册地址： 洛阳市西工区纱厂路30号院 

法定代表人：王雅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22.21%股权，由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郑州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保利”）持有其 44.46%

的股权、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绿都”）持有其 33.33%

的股权。公司与郑州保利、郑州绿都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44.46%

郑州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洛阳都利置业有限公司

33.34% 22.21%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600048.SH）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郑州通泰志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郑州亿仁实
业有限公司

汤玉祥、汤
玥

郑州通泰合智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张宝锋、杨张
峰、游明设、牛
波、汤玉祥、王
建军、谢群鹏

郑州通泰人
合（壹至叁
拾陆号）企
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47,380.18万元，负债总额为

47,355.99万元，净资产为24.19万元，2017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

润-65.81万元。 

截止2018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60,730.39万元，负债总额为

150,852.26万元，净资产为9,878.13万元，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

润总额-74.75万元，净利润-56.06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 公司名称：郑州新银科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3月25日  

注册地址：郑州高新区瑞达路96号科技创业广场1幢4层410、411号 

法定代表人：张大领 

注册资本：10,240万元 

主营业务： 主营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金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50%的股权，河南启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德咨询”）持有其

50%的股权。公司与启德咨询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郑州新银科置业有限公司

5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启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50%

河南黄河石油燃气有限公司

无锡金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0%

夏洁高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568,552.35万元，负债总额为

564,164.73万元，净资产为4,387.62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32万元，利润

总额-10.56万元，净利润-344.48万元。 

截止2018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707,699.29万元，负债总额为

704,052.14万元，净资产为3,647.12万元，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16万元，

利润总额-1,451.33万元，净利润-740.5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 公司名称：南宁市耀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7月5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良庆区凤凰路11号龙光玖珑湖S2栋118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陈璜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及施工。 

与本公司关系：目前公司尚未持有其股权，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增资完成后将持有其25%的股

权，由深圳市龙光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深圳市圳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圳雅”）持有其50%的股权，由厦门大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广西唐润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唐润”）持有其25%的股权。公司与深圳圳雅、广西

唐润不存在关联关系。 

《合资合作协议》约定的股权结构： 



 

25%

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深圳市圳雅投资有限公司

南宁市耀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

25%

陈璜、林东山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诚投
资有限公司

广西唐润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大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国际有限公司
（外国企业）

天津金和顺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员工跟投

企业）

天津金耀辉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员工跟投

企业）

深圳市顺悦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铭实
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光房
地产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光传
媒策划有限公

司

深圳市龙光控
股有限公司

金泓(香港)投
資有限公司

潤銘(香港)投
資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 公司名称： 重庆美城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07月2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东林大道75号4幢21-2  

法定代表人：刘立国 

注册资本：7,000万元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目前美的西南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西南”）

持有其100%的股权。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约定，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璧山区

金科众玺置业有限公司将持有其30%的股权，由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美

的西南将持有其35%的股权，由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重庆新城万嘉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新城万嘉”）将持有其35%的股权。公司与美

的西南、重庆新城万嘉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https://www.qichacha.com/pl_p71a76c3a7959284a83c450d2e0fd3be.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71a76c3a7959284a83c450d2e0fd3be.html


 

美的西南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

重庆市璧山区金科众玺
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美城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 30%

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本公司）

美的建业（香港）
有限公司（HK)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樾宸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荟弘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外商）

重庆新城万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城控股集团
住宅开发有限

公司

上海优郡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新城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01155.SH)

35%

    该公司系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 公司名称：遵义市美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5月16日  

注册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平庄大道美的城营销中心  

法定代表人： 刘隽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出租，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遵义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

股权，由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美的西南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的西南”）持有其51%的股权。公司与美的西南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美的西南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

遵义金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遵义市美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 49%

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本公司）

美的建业（香港）
有限公司（HK)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樾宸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荟弘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外商）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该公司系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 公司名称：重庆金江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7月1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茶园大道301号3-2号 

法定代表人：黄加林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机电产

品、绿化植物；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联发集团重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其50%的股权（以下简称“联发集团”）。公司与联发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联发集团重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江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5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600153.SH) 香港德盛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 公司名称：句容市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6月12日  

注册地址：句容市华阳镇万宏商务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目前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安排， 

公司控股子公司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终将持有其19%的股权，由上海

大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南京齐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齐城”）

持有其23%的股权，由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南京金瑶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金瑶”）持有其20% 的股权，由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苏州鸿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鸿昌”）持有其19%

的股权，由弘阳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控制的南京鸿泰浦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鸿泰浦阳”）持有其19%的股权。公司与南京齐城、南京金瑶、苏州鸿昌、

南京鸿泰浦阳不存在关联关系。  

《合资合作协议》约定的股权结构： 



 

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句容市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本公司）

南京金科
天宸房地
产有限公

司

天津金凯
鑫企业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员工跟
投公司

天津金和
顺企业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员工跟
投公司

无锡金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南京齐城置业有
限公司

上海大发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凯旸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垠壹香港有限公
司（外国企业）

23%

南京金瑶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金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睿金同德投
资有限公司

金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SH.600383）

20%

苏州鸿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南京阳光恒茂置业
有限公司

福建阳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SZ.000671）

19%

南京鸿泰浦阳置业有限
公司

句容紫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弘洋置业有
限公司

南京红太阳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9%

南京浦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秦久木、钱广明

弘阳地产投资有
限公司（外国企

业）

    该公司系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公司名称：重庆西联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3月2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28-2号SOHO楼601-D05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交电；

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

股权，由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美的西南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的西南”）持有其20%的股权，由厦门中骏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福建中骏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骏置业”）持有其20%的股权，由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控制的南充世纪城（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充世纪

城”）持有其20%的股权，由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重庆辉沛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辉沛”）持有其20%的股权。公司与美的西南、中骏置业、

南充世纪城、重庆辉沛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20%

重庆金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西联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

金科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福建中骏置业有
限公司

上海中骏置业有
限公司

厦门中骏集团有
限公司

中骏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外国企

业）

20%

南充世纪城（中
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江苏中南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sz.000961）

20%

重庆辉沛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美的西南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

美的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

美的建业（香
港）有限公司

（HK)

2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樾宸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荟弘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外

商）

林
伟

林
中

林
峰

上海旭辉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旭凯（上
海）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

上海汉普卡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外商独资企业）

旭辉企发有限公
司（HK）

 

该公司系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6月末，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5,236.88万元，负债总额为300.94

万元，净资产为4,935.95万元，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64.05

万元，净利润-64.05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被担保对

象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再根

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房地产项

目公司，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因融资需要为上述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

是为了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支持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经营发展，有利于参股

房地产项目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根据融资需要按规定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且其他股东

方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反担保或提供其他征信措施等，担保公平、对



 

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参股房地产项目公

司，公司均安排专人参与经营管理，严控财务风险，并且上述参股房地产项目公

司开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优良，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不存在不能按期偿还

金融机构借款的风险，公司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

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及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

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要求、

支持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经营发展，有利于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的开发建设，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原则上按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

风险，则公司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对外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担保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同意公

司本次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事宜。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8年8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

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855,157万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5,081,098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5,936,255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300.28%，占总资产的37.72%。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

款的偿付，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正常，

资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